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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女及低收入戶學生就學費

用減免辦法修正總說明 

現行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女及低收入戶學生就學費用減免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八十八年九月二十日修正發布，為配合身

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之修正，對身心

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女就學費用減免基準，由身心障礙程度修正為

身心障礙者之家庭經濟條件；另鑒於社會救助法第十六條並未授權教育

部就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事項訂定辦法，故將低收入戶學生就學費

用減免相關規定予以刪除，另以行政規則定之，以保障低收入戶學生權

益，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配合本辦法修正刪除低收入戶學生就學費用減免相關規定，修正名

稱為「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女就學費用減免辦法」。 

二、配合本法於九十六年七月十一日修正公布，爰修正本辦法之法源依

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三、依本法規定，定義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女。（修正條文第

二條） 

四、配合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改依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家庭經濟條件作為就學費用減免基準。(修正條文第三條) 

五、考量身心障礙程度影響其生活、就學及就醫等各方面甚鉅，為達公

平性及有效性之照顧，並以身心障礙程度作為就學費用之減免基準

。(修正條文第三條及第四條)  

六、考量就讀研究所在職專班學生與一般未就業學生相較，學生多已成

年，且經濟較為獨立，有固定所得收入，可支配金額相對較高，若

學生本身無身心障礙情形而再予減免學雜費，有欠公允，爰增列就

讀在職專班之身心障礙人士子女不得申請減免之規定；同時考量身

心障礙學生在學習上較一般學生困難，爰放寬身心障礙學生於延長

修業年限、同一科目暑期重修、補修、輔系、雙主修及教育學程之

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七、為使政府資源充分發揮效益，增列學雜費除法令另有規定外，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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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申請減免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八、考量學士後學系之報考資格及其教育性質不同於一般學士班，增列

就讀學士後學系得申請學雜費減免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 

九、各項就學費用減免之目的在於照顧弱勢學生，爰對於不實申請就學

費用減免人士課予義務並追繳所減免之款項。（修正條文第九條） 

十、身心障礙人士子女就學費用優惠基準，雖由本部訂定，惟基於維護

學生權益及尊重地方政府政策考量，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所定規定

如優於本辦法，則依其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規定辦理。（修正條文第十

條） 

十一、就讀私立國民中、小學者之就學費用減免額度。（修正條文第十一

條） 

十二、本法及特殊教育法均授權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訂定本辦法，惟

前開二法律授權範圍尚未一致，為使本辦法修正規定符合二法律

授權範圍，並使規範單純化，配合修正條文第一條刪除特教法第

十九條第四項之法源依據，增列經直轄市、縣（市）政府鑑定為

身心障礙，持有鑑定證明而未領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障礙學生

，其就學費用減免準用本辦法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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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女及低收入戶學生就學費

用減免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行 名 稱 說 明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

人士子女就學費用減免辦

法 

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

士子女及低收入戶學生就

學費用減免辦法 

鑒於社會救助法第十六條

並未授權教育部就低收入

戶學生學雜費減免事項訂

定辦法，爰修正名稱並將低

收入戶學生就學費用減免

相關規定予以刪除，另以行

政規則定之，以延續原政策

保障意旨及相關學生權益。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

礙者權益保障法第二十

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特殊

教育法第十九條第二項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二

十二條及社會救助法第

十六條規定訂定之。 

一、配合身心障礙者權益保

障法（以下簡稱本法）

修正，爰修正本辦法之

法源依據。 

二、鑒於社會救助法第十六

條並未授權教育部就低

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

事項訂定辦法，爰將低

收入戶學生就學費用減

免相關規定予以刪除，

本條並配合刪除社會救

助法之法源依據規定。

三、特殊教育法第十九條第

四項授權各級政府訂定

本辦法，按所定條件減

免身心障礙學生本人之

就學費用；而本法第二

十九條則授權中央教育

主管機關訂定本辦法，

同時按家庭經濟條件優

惠身心障礙者本人及身

心障礙者子女之相關教

育經費，二法律在身心

障礙者本人就學費用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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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辦法訂定權責上相互

競合，鑒於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之身心障礙學生

及身心障礙者子女之學

雜費減免，無論依特殊

教育法或身心障礙者權

益保障法均授權中央教

育主管機關訂定辦法，

若於本辦法中處理與特

殊教育法第十九條第四

項之競合關係，反致中

央與地方權限無法清楚

劃分，爰刪除特殊教育

法之法源依據規定，並

於第十二條就依特殊教

育法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鑑定為身心障礙

，持有鑑定證明而未領

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

障礙學生，定明其就學

費用減免基準準用第四

條第三款規定，以使體

系明確。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身心障礙學生：指領

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

生。 
二、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

人領有身心障礙手冊

之學生。 
三、就學費用:指學費、

雜費、學分費及學分

學雜費。就讀高級中

等學校者，並包括實

習實驗費。 

第二條  就讀國內公立或

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具有學籍學生

，在法定修業年限內，符

合下列各款規定之一者

予以減免： 

  一、身心障礙學生：係指

領有身心障礙手冊

之學生。 

  二、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係指其父母或法定

監護人障礙情形符

合身心障礙者保護

法第三條列舉規定

，並領有身心障礙手

一、依據本法規定，定義身

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

礙人士子女。 
二、定義就學費用；就讀高

級中等學校者，減免項

目增列實習實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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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者之子女。 

  三、低收入戶學生：係指

社政機關核定有案

之低收入戶內學生。

前項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不包括直轄市及縣

(市)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設立或核准立案者。 

第三條  身心障礙學生或

身心障礙人士子女，就讀

國內學校具有學籍，於修

業年限內，其前一年度家

庭所得總額未超過新臺

幣二百二十萬元，得減免

就學費用。 
前項家庭所得總額

，依綜合所得總額計算；

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學生未婚者，為其與

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合計之家庭所得總

額。 
  二、學生已婚者，為其與

配偶及父母合計之

家庭所得總額。 
      家庭中具國民中、小 
學或幼稚園教師、軍人身 
分者，應檢附就職學校或 
機關開立之前一年度薪 
資所得證明，以供查驗。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依身心障礙

人士及其子女之家庭

經濟條件作為減免基

準。 
三、第二項明列家庭所得總

額列計範圍及應計算

人口範圍。 
四、考量國中、小教師、軍

人依法免納所得稅，第

三項明定此類身分人

員申請本辦法之減免

時，應檢附薪資佐證資

料供查驗，以符公平正

義原則。 
五、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及身

心障礙人士子女家庭

經濟條件限制，原擬以

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

所提供之申請人家庭

年度綜合所得總額、利

息所得、不動產價值等

三項為依據，惟經民意

代表及身心障礙團體

向本部反映，多數後天

因素造成之身心障礙

者，於障礙事實發生後

，依法可領有賠償金或

保險給付作為賠償，此

一存款費用多為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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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日後支應生活

所需費用之來源，若以

利息所得排除其減免

就學費用資格，勢必引

起多數身心障礙者強

烈反彈，亦無法落實政

府照顧身心障礙者之

美意；至不動產價值部

分，考量身心障礙者因

就醫或復健需要，往往

須遷就診療場所居住

於特定區域，不似非身

心障礙者可自由處置

所擁有之不動產，爰建

議暫不宜以利息所得

及不動產價值作為減

免就學費用與否之依

據，另依據行政院主計

處調查九十五年家庭

收支調查報告，家庭年

所得新臺幣（以下同）

二百二十萬元為按戶

數五等分在第五級（即

前百分之二十）者之平

均所得總額，同時經本

部與身心障礙團體代

表召開多次會議協商

後，達成排除家庭年收

入二百二十萬元以上

者申領之共識，且修正

本辦法過程中，亦有多

位立法委員、民意代表

等表達關切，要求本部

應尊重身心障礙團體

意見並考量身心障礙

者之特殊性，避免修法

後影響其受教權益，爰

維持排除家庭所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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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百分之二十者請領

之限制，並視實施結果

，未來再逐步調整家庭

經濟條件之限制。 
第四條  就學費用之減免

基準如下： 
一、身心障礙程度屬極重

度及重度者：免除全

部就學費用。 
二、身心障礙程度屬中度

者：減免十分之七就

學費用。 
三、身心障礙程度屬輕度

者：減免十分之四就

學費用。 

第四條  前條所稱之減免

，其標準如下： 
學生別 減免標準 

極重度、重

度 身 心 障

礙 

全部學、雜費；

或全部學分費、

學分學雜費。 

中 度 身 心

障礙 

十分之七學、雜

費；十分之七學

分費、學分學雜

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

身

心

障

礙

人

士

子

女

輕 度 身 心

障礙 

十分之四學、雜

費；或十分之四

學分費、學分學

雜費。 

低收入戶學生 全部學、雜費；

或全部學分費、

學分學雜費。  

一、條次變更。 

二、考量身心障礙程度影響

其生活、就學及就醫等

各方面甚鉅，為達公平

性及有效性之照顧，並

以身心障礙程度作為就

學費用之減免基準。 

 

第五條  身心障礙學生同

一科目重修、補修、輔系

、雙主修及教育學程之就

學費用減免，以一次為限

；延長修業年限之就學費

用減免，至多四年。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

心障礙人士子女就讀大

學及專科學校各類在職

專班者，比照各該學校日

間部應繳就學費用減免

之。 
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第四條  本辦法之減免不

包含延長修業年限、暑期

（重）補修、輔系、雙主

修及教育學程之學分費。

      就讀大專校院各類

在職進修專班學生比照

各大專校院日間部所繳

交之學雜費數額減免。 

一、條次變更。 

二、考量身心障礙學生學習

困難情形不一，爰配合

大學法第二十六條第三

項規定，於第一項適度

放寬其延長修業年限、

同一科目重修、補修、

輔系、雙主修及教育學

程之就學費用減免規定

。 

三、第二項增列身心障礙人

士子女之對象。 

四、考量就讀研究所在職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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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讀研究所在職專班、延

長修業年限、重修、補修

、輔系、雙主修及教育學

程者，其就學費用不予減

免。 

班之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並非身心障礙人士，且

在職人士在經濟上較一

般未就業學生獨立，另

研究所階段在性質上為

進階教育，係學生個人

依個別需求或學習意願

之進修行為，爰於第三

項排除減免之適用。 

第六條  依本辦法辦理減

免之學生應於就讀學校

所定時間內，填具申請表

及檢附證明文件，向就讀

學校申請減免。 
公立學校由各校於 

註冊時逕予減免；私立學

校由各校於註冊時予以

減免後，造具印領清冊一

式二份，一份留存校內，

另一份備文掣據連同核

銷一覽表一式三份，於每

年四月三十日及十一月

三十日前函報各主管教

育行政機關請撥補助經

費。 

第五條  就讀公立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之身心障礙

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及低收入戶學生，由各校

逕予減免；就讀私立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者，由學校

逕予減免後報請教育部

補助之。 
      前項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不包括直轄市及縣

(市)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設立或核准立案者。 
第六條  符合第二條規定

之學生，應於就讀學校所

定時間內由學生填具申

請表，檢附有效證件，向

就讀學校申請減免，由學

校自行審查其資格。私立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應造

具印領清冊一式兩分，一

分留存校內，另一分備文

掣據，於每年四月底及十

一月底前函報教育部請

撥補助經費。 

整併原條文第五條及第六 
條之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

。 

第七條  已依其他規定領

取政府提供有關就學費

用之補助或減免，及其他

與減免就學費用性質相

當之給付者，除法令另有

第七條  已依其他規定領

取政府提供之補助費、減

免學雜費及其他與減免

學雜費性質相當之給付

者，不得重覆申請本辦法

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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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外，不得重複申請本

辦法之減免。 
之減免。 

第八條  學生轉學、休學、

退學、開除學籍者，當學

期已減免之費用，不予追

繳。重讀、復學或再行入

學時，休學、退學前所就

讀之相當學期、年級已享

受減免之費用，不得重複

減免。 
已取得專科以上教

育階段之學位再行修讀

同級學位，或同時修讀二

以上同級學位者，除就讀

學士後學系外，不得重複

減免。 

第九條  學生在學期中休

學、退學、開除學籍者，

當學期已減免之費用，不

予追繳。但復學或再行入

學時，休學、退學前，該

學期已享受減免之費用

，不得重複減免。 
 

一、第一項文字酌作修正。

二、增列已取得專科以上教

育階段之學位，再行修

讀同級學位，或同時修

讀二以上同級學位者，

不得重複減免，另以學

士後學系學生須為大學

畢業或具報考碩士班之

同等學力資格，且其教

育性質不同於一般學士

班，應仍得申請減免就

學費用，爰增列第二項

明定之。 

第九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其就學費用不予減免

；已減免者，應追繳之，

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

關辦理：  
一、申請資格與本辦法規

定不符。 
二、重複申領。 
三、所繳證件虛偽不實。 
四、冒名頂替。 
五、以其他不正當方法具

領。 

 一、本條新增。 
二、增列違法申請就學費用

減免之處理規定，防止

不實申請之情事。 

第十條  各主管教育行政

機關所定身心障礙學生

及身心障礙人士子女就

學費用減免基準，優於本

辦法規定者，得依其規定

辦理。 

 一、本條新增。 
二、由於各級政府及本部對

就讀國民中、小學身心

障礙學生之就學費用減

免均有訂定優惠基準之

權責，爰明定各該主管

教育行政機關所訂規定

如優於本辦法時，依其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規定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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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就讀私立國民

中、小學者，其就學費用

減免額度，以公立國民中

、小學之基準為限。 
      就讀國立國民中、小

學者，其減免依所在地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規定辦

理。 

第九條  就讀國民中、小學

或直轄市及縣  (市) 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設立或

核准立案之高級中等學

校，其減免之規定，由該

管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另

定之。 
      前項國民中、小學屬

國立者，其減免依所在地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規定

辦理。 

一、條次變更。 
二、明定就讀私立國民中、

小學者之就學費用減免

額度。 
 

第十二條  依特殊教育法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

鑑定為身心障礙，持有鑑

定證明而未領有身心障

礙手冊之學生，其就學費

用減免，準用第四條第三

款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依特殊教育法對身心障

礙之定義，除領有身心

障礙手冊者外，尚包含

持有鑑定證明而未領有

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障

礙學生，例如學習障礙

者。為兼顧特殊教育法

對此類學生就學權益之

保障，規定其就學費用

減免基準準用本辦法第

四條第三項規定。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九十八年八月一日

施行。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行。 
一、條次變更。 
二、目前各類就學費用減免

，除身心障礙學生及身

心障礙人士子女就學費

用減免設有經濟條件之

限制外，其餘尚無此規

定。為求各類就學費用

減免之一致性，其他就

學費用減免規定亦將增

列經濟條件之限制，爰

統一於九十八學年度起

施行。 
 


